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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陈梦清 王永虎

　　近年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

按照“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要求，自觉

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坚持常态化开展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强化对行政诉讼活动深

层次监督，深化行刑反向衔接，以高质效的

行政检察履职，助推法治政府建设既有力

度又有温度。

　　村民王女士认为自家的自留地有0.08

亩，被邻居老李侵占后，面积减少了，多次

到村委会、镇政府讨说法，后以镇政府为被

告、村委会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经一审、二审，法院均裁定不予立案。于是，

王女士到张家港市检察院反映情况。

　　自留地面积虽小，却关乎群众利益。检

察官随即对相关镇政府、村委会进行询问，

查阅村民自留地面积台账，查明王女士的

自留地面积确为0.08亩。后经技术人员现场

勘查，确认该村因新农村建设等原因，王女

士及其邻居的自留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

减少。

　　检察机关随后与案涉地块村委会、自

然资源所、基层人民法庭、镇政府等单位协

同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自留地

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由于新农村建设需要，

村民的自留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减少，但

村委会发放的补贴仍是基于原有面积。”通

过检察官与相关工作人员出示地形图、面

积确认台账等资料并耐心解释，王女士内

心的疙瘩逐步得以解开。

　　经过多次沟通，王女士同意与镇政府

签订和解协议，并由案涉村委会按照0.08亩

的面积回租其自留地，每年向其支付租金。

案件得到实质性化解。

　　该案是张家港检察机关做实行政检

察、合力促进依法行政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检察机关对全市行政执法机关办理的

300余件行政案件进行监督，开展行政违法

行为监督8次，对相关单位开展非诉执行监

督20件，协同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28次。

　　“经梳理，监督纠正问题主要集中在行

政主体不适格、法律适用错误等方面，我们

重点对违章建筑拆除、企业恶意注销等难

点问题开展了监督。”张家港市检察院民事

行政检察部主任盛敏说，从实践来看，行政

检察监督不准、不强、不深的问题仍然

存在。

　　为进一步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职能作用，全面深化行

政检察监督工作，2023年11月，张家港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行政

检察监督促进依法行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行政争

议化解、督促起诉、行政违法行为监督、非诉执行监督、两法衔接等明

确工作要求、职能分工，在全市层面建立起更高规格的监督制约

机制。

　　《意见》系统梳理了行政检察工作内容，明确检察机关在履职中

发现国有资产或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行政机关怠于行使民事起

诉权的，可以督促相关部门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对强化府检协同联

动的具体情形和配套措施进行了明确，更加侧重府、检在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保障行政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上形成合力。

　　2023年，张家港市检察院联合市司法局会签《关于加强行政检察

监督与行政执法监督协作配合工作办法》，建立常态化研判会商机

制，结合检察办案将类案监督与司法局执法检查有机融合，协作配合

纵深推进依法行政。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2024年9月，双方正式挂牌成立了行政检

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配合办公室。目前已累计制发检察建议24

份，通报线索16次，会商12次，合力解决执法不规范、行政履职不

当等问题。

　　为实现监督闭环，张家港市检察院开发行刑反向衔接平台，与行

政机关实现案件线上流转，既能实现刑事案件不起诉后移送行政处

罚的全程留痕化运转，也有利于对相应案件开展全流程监督，为全面

深化行政检察监督提供了抓手。今年以来，该院办理反向衔接案件

127件，发出给予处罚检察意见77件，同比增加29.3%。

　　在办理一起科技公司存疑不起诉行刑反向衔接案时，该院通过

区分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证据标准的差异，建议对主观故意存疑、但

实施了违法行为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均予以行政处罚，确保“罚当其

过”。该案入选江苏省检察机关“行政检察与民同行助力法治江苏建

设”典型案例。

　　针对部分案件中不起诉后行为人可能抵触行政处罚的问题，张

家港市检察院创设《刑事不起诉后移送行政机关处理告知书》模版，

在刑事案件阶段就告知被不起诉人可能后续要接受处罚，增加被不

起诉人的接受度，使其能够自觉配合行政执法调查，减小行政机关作

出行政处罚的难度，确保行刑反向衔接工作落实落细。

□ 本报记者  吴晓锋

□ 本报通讯员 武佳佳

　　11月28日，冬日暖阳洒在长江一级支流——— 湖

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柏临河上，映照出水清岸绿

河畅景美的动人生态画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长江生态检察官与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

院三峡生态检察官当天共同对此地一起流域污染

案件开展整改“回头看”。

　　跨越近400公里，两地生态检察官“牵手”履

职，源于11月28日至29日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跨

区域检察协作联席会（以下简称联席会）的召开，

两地共10个区县检察院参加，共话三峡库区生态

环境“大保护”。

　　“大保护”的“前奏”，其实早已“奏响”——— 去

年底，重庆市检察院召开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

展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持续深化长江生态检察官

制度改革。为把好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最后

一道关口，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联合宜昌市检察

院于今年4月召开长江（三峡）生态检察工作推

进会，共同签署《关于建立长江三峡库区（上游）

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的意见》，拉

开了渝鄂检察机关专项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

的序幕。

　　11月12日，第三届渝川黔滇藏陕青检察机关长

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协作联席会召开，以更实举

措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为深入落实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检察一体

化”工作理念，高质效推进长江三峡库区流域

综合治理，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与宜昌市检察

院随后再度召开此次联席会。在会上，两地检

察机关深入交流总结了协作开展以来的相关

工作情况，并对联合开展的“三峡库区沿岸固

废清理”专项行动落实情况进行检验。文章开

头一幕，便是两地办案人员现场验收流域固废

清理实效。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底，两地检察机关依

托“三峡库区沿岸固废清理”专项行动，共立案办

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2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2

件，清理长江沿岸固体废物12.2万吨。

  同时，两地10个基层检察院会签了《长江三

峡库区文化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长江三峡

库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将检察

履 职 触 角 从 水 环 境 延 伸 到 人 文 环 境 和 生 物

资源。

  《长江三峡库区文化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

聚焦长江三峡文化保护，明确两地在妨害文物

管理、文化保护法律监督模型开发运用等4类重

点协作领域，建立包括线索移送反馈、调查取证

协查等5项协作机制。《长江三峡库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则通过建立专项活动

协同、生态修复协作等7项协作机制，全面加强

库区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保

护合作。

  “两地开展检察协作以来，叠加释放长江生态检

察官与三峡生态检察官品牌效应，实现了‘1+1＞2’

的效果。”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检察长周军表示，

下 一

步该院

将与宜昌

检察机关携

手打造有影响

力的跨区域生态

检察工作品牌，深

化品牌互融、完善机

制互建、实现办案互助，

奏响三峡库区大保护“协

奏曲”。

  “两地会签了新的协作机

制，标志着三峡库区检察协作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宜昌市检察院

检察长朱建桦表示，该院将协同重庆

市检察院二分院深化跨区域协作，共同

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提供更优

质的司法服务和更有力的检察保障。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史万森 常煜

　　“池水停激，渊而不流，东西三十里，南北二

十……”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水经注》

中这样描写岱海。

　　岱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乌兰察布市凉

城县城东南5公里处，是自治区第三大内陆湖泊，

素有“草原仙湖”“塞外天池”的美誉。

　　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降雨量逐年减少、日

常生活用水量增大，岱海水位逐年下降，水质不

断恶化。为保护好岱海生态环境，促进水域水质

持续向好，凉城县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4月专门设

立了岱海保护区检察官办公室。

　　随后，岱海保护区检察官办公室对全县22条

河道内违法采砂阻塞河水入岱海的情况进行调

查，排查出47家砂场存在滥采乱挖行为，严重影

响岱海湿地保护，且随意堆放的砂石影响附近农

作物生长，滥采乱挖形成的深坑对牲畜产生安全

隐患。凉城县人民检察院及时与县水利部门沟通

并依法发出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县水利

部门对违法开采的47家砂场全部封停。岱海保护

区检察官办公室持续跟进监督，与水利部门多次

召开现场会议，就河道修复方案反复进行沟通。

水利部门对采砂造成的深坑进行填埋并修筑河

堤，确保河道疏浚、土地恢复原貌、安全隐患

消除。

　　岱海保护区检察官办公室秉持“专业化法律

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生态

检察理念，对岱海周边流域河道治理范围依法

进行监督。检察官发现凉城县境内黄河流域支

流河道受损严重，而黄河流域支流河道的疏浚

关系到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的实施，遂对非

法采砂造成黄河支流河道受损行为依法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凉城县人民法院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

破坏环境者支付的河道修复赔偿款，全部用于修

复受损河道。

　　岱海保护区检察官办公室于2019年升级为乌

兰察布检察机关首个自然保护区生态检察

室——— 岱海生态检察室，组建了由1名员额检察

官带领2名检察辅助人员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专

司岱海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职责。

　　2022年4月，岱海生态检察室会同市县两级

“河长办”、水利部门等单位工作人员，对全县22

条入岱海河道进行公益诉讼检察“回头看”，河床

内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遍布等“四乱”问题得到很

大改善，因非法采砂行为被破坏的河道得到有效

修复，河道非法采砂行为已被遏制。

　　凉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史慧洁介绍说，除了

治理岱海本身，检察机关持续关注岱海周边涉及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公益损害等问题。

　　2019年4月，凉城县检察院向县林业和草原局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县林业

和草原局向县政府作了专项汇报。县政府立即

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恢复环岱海湖湿地面积5.5万亩。2020年，该

案被列入“全区河湖四乱清理”专项行动典型

案例。

　　2022年3月，岱海生态检察室办案团队在对环

岱海周边环境进行巡查时，发现有部分废弃矿山

存在废石体量大、占地面积大、无序堆积等情况。

对县域内的废弃矿山进行走访调查、收集证据

后，向县自然资源局及相关属地乡镇发出检察建

议。行政单位督促相关责任人历时两个月，完成

了废石清理、场地平整、植被恢复等工作。

　　……

　　岱海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入岱海河道的修

复治理，为岱海应急补水工程提供有利条件。2022

年9月，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正式通水。2023年4

月，凉城县检察院联合县河长办、生态、水利等多

部门就河湖管理、河湖排污、河湖非法采矿、水资

源管理等方面召开了河湖保护跨部门协作交流

座谈会，持续深入推进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

动和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开启了岱海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新篇章。

　　《法治日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今年1月9

日，在凉城县岱海流域鸿茅镇后补地村，首

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丹顶鹤

选择在岱海栖息越冬，印证了岱海流域湿地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不断

改善。

　　“岱海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旅途

中的重要驿站，检察机关一直坚持以

‘刑事检察打击+公益诉讼守护+宣

传普法教育’三位一体的方式，为

岱海流域鸟类安全迁徙提供全

面守护。”凉城县检察院检察

长孙芳说，目前岱海水生

态及其周边生态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将持续

加大野生动物保护

力度，切实维护

岱海流域生物

多样性和生

态平衡。

□ 本报记者  韩 宇

□ 本报通讯员 李昭昭 马铭阳

　　

　　“哎，老马，你们那个案子判了没？”

　　“判了，法院判公司赔我们损失。”辽宁省锦州

市某镇村民马大爷高兴地说。

　　马大爷是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当事人

之一，自2022年7月农田被冲毁后，他的心里就一直

七上八下，如今拿到了判决书，悬了两年的心总算

落了地。

　　“这份判决来得太及时了！”当涉案代理人、锦

州某镇副镇长近日拿到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的二审判决书时感慨万分，为村民合法权益得到了

保障而欣慰。

　　案件还要从两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说起。

　　2022年7月，锦州某大坝决口，河水顺着决口冲

入农户庭院以及农民承包的蟹田、农田、虾池、养鱼

塘等处，致使近4000亩农田被淹而减产绝产，鱼虾

蟹等水产受损，大量树木死亡，车辆农机具毁损，还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随后，受影响的189个农村

家庭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案涉3家公司赔偿其水

毁区域内的资产损失。

　　一审法院根据受损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财产

受损情况申报、镇政府和村委会的认定以及相应的

实况勘验、调查、鉴定报告等证据材料，判决3家责

任单位共同对受损农民进行赔偿。3被告不服，提起

上诉。

　　今年7月，二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双方各执一

词，责任单位辩称暴雨属于不可抗力，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农户们则认为，水利设施可能存在维护不

善等问题导致决堤事件的发生。

　　锦州市中院民二庭组织合议庭在庭前充分阅

读卷宗，仔细审查卷宗中的每一份证据、笔录等相

关材料，深入分析决堤的位置、洪水的流向以及农

田受损的程度。结合上诉请求以及一审争议焦点和

争议事实，法官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进行总结归

纳，制作庭审提纲和阅卷笔录。承办法官还深入实

地了解情况，查明案情。

　　经审理查明，法院认为，根据气象资料证明，当

日天气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溃坝决口造成

损失，系由水利设施确实存在维护不善等问题导

致，责任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某管

道有限责任公司系案涉天然气管道运营的日常维

护方，并非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故其对

因溃坝造成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其余两家责任单

位结合溃坝发生部位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其对因

溃坝导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应对经济

损失进行赔偿。

　　此外，法院还根据案涉工程施工中所处的地

位、职能，以及对侵权发生的原因力的大小，对相关

责任方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进行了具体划分，避免

了后期赔偿履行中的执行困难，保障农民的损失能

及时得到赔偿。

　　“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往往一分

地、一根垄都能引起极大矛盾，何况这起案件涉及

近4000亩农田受损。”承办法官说，“该案的审理判

决，是锦州法院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的一个缩影。我

们将继续从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生等方面提

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坚持运用法治思维推进基层治

理，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成事”。

济南钢城检察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本报讯 记者梁平妮 通讯员东超 今年以来，山东省济南市

钢城区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深入推进“预

防在前+调解优先”“两官一员一律师”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等举措，切

实以检察“力度”提升民生“温度”，擦亮了“鲁枫和畅 轻风拂钢”服务

品牌。

　　据了解，该院建立“两官一员一律师”联合调解机制，即通过检察

官、律师说法、“村官”说理、网格员说情，探索多方联合协作的多元纠

纷化解模式。通过刑事、行政、民事等检察部门协作配合，建立民刑衔

接与行刑反向衔接长效机制。例如，在该院办理的一农民工盗窃案

中，通过民事检察部门帮助农民工追回工资，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提

高办案质效。

河南延津检察强化队伍专业培训

　　本报讯 记者赵红旗 通讯员席志峰 今年以来，河南省延津

县人民检察院把能力作风作为队伍建设的抓手，做到讲在日常、抓在

平常，以强素质推进检察工作高质效，以正作风树立检察队伍好

形象。

　　延津县检察院通过线上线下两个途径对检察队伍开展政治轮

训、检察业务条线培训，强化岗位练兵，全面提升检察人员专业能力。

同时，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加大先进典型选树宣传力度，落实“周周讲

纪律”机制，督促引导大家时刻绷紧纪律这根弦，对标高线、不触红

线、守住底线，切实推进作风转变。

　　本报讯 记者张雪泓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今年

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

以来，海淀区检察院已受理相关案件1699件，法院

作出生效判决案件1295件。检察机关强化数字赋

能，打开“检护民生”新切口，如利用“国家司法救助

线索筛查模型”发现线索950条，成案66件，累计救

助66人次。

　　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陈雷介绍，专项行动

中，该院对接首都检察版“接诉即办”工作，深挖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数据资源“富矿”。通过12345数

据筛查，今年1月至9月已发现公益损害线索153条，

成案144件，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等领域。

　　陈雷介绍，海淀检方聚焦民生热点和重点领

域，研发“精神障碍患者风险预警及管理”“单用途

预付卡规范治理”等8个民生领域大数据法律监督

模型并入选北京市检察机关“检护民生”模型台账。

其中“精神障碍患者风险预警及管理监督模型”获

评北京市检察机关轻罪治理体系建设优秀成果，

“民间借贷纠纷利息大数据监督模型”上架全国检

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目前全国已有29

个省份共计500余家检察院应用该模型。

　　据介绍，海淀区检察院聚焦经济金融领域，精

准开展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民事检察专项监督。

其间，办理相关案件72件，针对法院在审理该类案

件中存在的是否支持资金占用费、判决主文是否明

确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等同案不同判情形，制发类案

检察建议。截至目前，已办理涉金融领域刑事犯罪

案件227件268人，充分利用提前介入、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会商机制妥善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

骗等金融犯罪案件，深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将及时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维护金融安全贯穿

始终。

　　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海淀检方重点关注

利用在校学生、高校网站系统疏于防范，导致公民

信息大面积泄露以及部分互联网企业“内鬼”非法

出售用户个人信息牟取利益的情形，依托“检察官+

数据审查员”电子数据审查机制，精准惩治该领域

犯罪，办理相关案件19件32人。

　　海淀检方锚定重点群体，为民生底线兜底。如

与劳动监察、法院、公安机关等协同履职，共同解决

农民工欠薪问题，累计办理支持起诉案件351件，法

院作出生效判决案件326件，为农民工追回薪资956

万余元。此外，还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农村留守儿童

群体及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群体，通过支持起诉、

司法救助、代为申请“中致儿童关爱基金会”救助金

等方式，帮助困境未成年人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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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仙湖”迎来丹顶鹤栖息越冬
内蒙古凉城以“检察蓝”守护“岱海绿”

渝鄂两地检方携手同绘长江美
跨区域检察协作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

近4000亩农田因雨受损引发诉讼
锦州法院判决责任单位赔偿189户村民损失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张守琦 

         司 宇

　　“法院给公司提的司法

建议非常及时，真心感谢！”

新疆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某钢铁公司)法律事务

部负责人姜某近日在电话里

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头屯

河 人 民 法 庭 庭 长 柯 媛 媛

致谢。

　　不久前，柯媛媛审理涉

企商事案件时发现，某钢铁

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数量持

续增长且为同类型案件。她

翻阅相关卷宗发现，该公司

在工程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柯媛媛决定向该公司发

送司法建议书，从选择建设

工程施工承包商、加强建设

工程合同管理、加强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等方面，分析该

公司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法律

风险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补

救措施，助力公司堵塞管理

漏洞、规范经营。

　　柯媛媛电话回访时了解

到，某钢铁公司已采取一系

列整改措施，司法建议“药

引”成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的“良方”。

　　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

未病”。头屯河区法院为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开

出的“良方”，远不止这一“剂”。

　　2023年至今，头屯河区法院依托司法大

数据，针对审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

时向有关单位提出改进意见建议，共发出综

合类司法建议书4份，个案、类案司法建议书

13份，为辖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

力的司法保障。

　　“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延伸审判职能、强

化综合治理的重要方式。”头屯河区法院院长

梁剑说，该院将充分利用司法建议“把脉开

方”切实提升辖区企业合规经营水平和法律

风险防范能力，为企业健康长效发展保驾

护航。

北京海淀数字赋能“检护民生”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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